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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6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面临重大民事诉讼风险，截至目前，该诉讼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二审尚在审

理之中，二审判决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合同纠纷，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云南方四家国有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怒江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财政局、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原告起诉宏达集团和公司。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

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民初 95号），对上述合同纠纷案做

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公司于 2003年 1月 24 日签订的《云南兰坪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协议》无效，确认宏达集团、宏达股份持有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60%股权

无效；扣除宏达股份已经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 496,342,200 元后，向金鼎锌业返还

2003 年至 2012 年违法获得的利润人民币 1,074,102,155.4 元及计算至前述资金返还

完毕之日的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宏达股份应返还利

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 1,620,733,822 元）；宏达集团和宏达股份二被告共同承担

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律师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其中案件受理费

9,515,771.90元，保全费 5,000元，律师费 4,934,150.57元。 



收到判决书后，公司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民初 95

号）的一审判决，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已就该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最

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一审判决，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已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开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一审判决尚

未生效，二审尚在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可能支持原一审判决、可能改变原

判决、可能发回重审，也可能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原因，上述诉讼事项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具体如下： 

1、如果二审维持原判，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如下： 

(1)可能由于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失效，金鼎锌业将不能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金鼎锌业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446,844.60 万元、

220,782.51万元。2018 年半年度，金鼎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108,877.07万

元、15,176.00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1,661.15 万元。 

(2)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财务报表可能涉及的损失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的所有者权益金额为 132,413.39

万元已经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可能形成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减少 132,413.39 万

元。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对金鼎锌业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

额为 143,153.997 万元，可能形成母公司财务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其中持有金鼎锌业 51%股权系由公司于 2003年-2006

年通过向金鼎锌业增资人民币 49,634.22万元取得，持有金鼎锌业 9%股权系由公司于

2009年从宏达集团以人民币 92,873.52万元作价受让取得。 

（3）公司可能涉及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损失及承担的诉讼费用 

根据一审判决，于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公司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

币 162,073.38 万元，诉讼费用由宏达集团和公司共同承担。 

2、如果二审未维持原判，包括公司胜诉或改判，公司可能的损失应当会在前述

第 1项所述金额之内。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该诉讼事项，将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力争尽快妥善解决该诉讼事项。 

公司已在本报告全文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

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二、其他披露

事项”“（二）可能面对的风险”。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宏达股份 6003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延俊 傅婕 

电话 028-86141081 028-86141081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里东路2号宏

达国际广场28楼 

四川省成都市锦里东路2号宏

达国际广场28楼 

电子信箱 dshbgs@sichuanhongda.com dshbgs@sichuanhongd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533,308,542.01 9,523,569,425.92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49,700,858.71 4,931,326,018.37 0.3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4,086,915.18 -178,306,906.9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401,107,521.54 2,137,811,480.41 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927,714.12 125,122,025.20 -8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904,062.69 123,478,724.13 -8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6 2.61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64 0.0616 -89.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064 0.0616 -89.61 



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0,8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88 546,237,405 0 质押 540,000,0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62 195,547,610 0 质押 175,000,000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2 10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0 

成都科甲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2 10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0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2 10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0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2 79,680,000 0 质押 79,680,000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3 57,452,808 0 未知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3 24,933,360 0 未知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0 20,320,000 0 未知   

何志平 未知 0.95 19,236,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告显示，上海国之

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上半年受美元指数走强、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市场的宏观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基本金属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第二季度剧烈震荡、大幅下跌。公司以安全环保为前

提，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盈利最大化”为生产经营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队

伍建设、精心组织生产经营、开拓销售市场，加强原料供给合作，强化技术革新、设

备管理、现场管理，尽管公司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了锌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对公司经营的

不利影响，但由于采购锌原料预留加工费不断降低，原料采购成本较高，公司本部有

色业盈利水平大幅下滑。 

1、强化内部管理和过程控制，积极实施技改技革，做好降本增效工作。加强行

业对标，强化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工艺优化、设备调整、现场控制等，积极挖潜，

严格落实生产任务目标，细化责任目标的分解和考核，做好生产过程控制，降低生产

消耗。积极实施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实施并岗技改、工艺设备优化技改。 

2、深入贯彻国家产业扶持政策，积极利用富余电量消纳政策和直购电政策，节

约电费支出，降低生产成本。 

3、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盈利能力。根据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加强硫化锌精

矿、硫化铅精矿等盈利能力强的产品生产销售力度，提高稀贵金属回收率，降低加工

成本，提高产品毛利率。 



4、加强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严把产品质量关。加强原辅

料采购取样监督，严把进厂质量关，优化调整中间产品取样频次，强化对生产流程的

质量控制，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 

5、加强采购控制，拓宽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渠道。按照集中采购、招标采购和

比价采购的原则对各种原辅料、供应物资和基建项目进行采购审核或招标管理，采购

环节进一步规范，促进采购性价比的提高和采购成本的降低。强化市场调研，抓住机

遇，多渠道与客户洽谈合作，保证了原料供应，拓宽销售渠道。 

6、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安全环保和现场管理工作，保证了废气排放优于标准，废

渣储存转运和综合利用符合规范要求。 

化工业方面，历经日益严格的环保监管和更高技术门槛准入管控后，化肥行业去

产能化的形势已初步显现，化肥行业回暖趋势较为明显。公司结合实际，紧密围绕“适

应形势、开拓创新、增收节支、提升效益”的工作思路开展工作。公司在磷石膏堆场

综合整治、产品结构调整、新产品开发、技术革新、安全环保等方面开展了系列扎实

有效的工作，真正把精细化管理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各项工作中，公司磷酸盐系列产品、

复合肥产品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 

1、紧跟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公司以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根

据市场需求，立足自身装置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2、加大技改技革力度，进行精制磷铵装置扩能技改项目建设，提高盈利能力强

的产品产能。 

3、加大技术引进、研发、创新力度，磷石膏综合利用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磷石

膏整体利用率大幅提高。公司还将进一步与其他公司进行合资、合作，力争实现磷石

膏产销平衡，减轻磷石膏堆存压力，降低环保风险。 

4、充分调研市场，保证产品销售顺畅。公司持续强化团队建设，多渠道选拔人

才，充实营销队伍，加大产品宣传推广工作，完善农化服务体系，提升产品品牌影响

力、知名度，拓展市场份额。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